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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 

理事会  

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 2004 年 9 月 23 日第 139 次会议就  

根据《索赔程序暂行规则》第 41 条更正赔偿额作出的决定  

理事会，  

根据《索赔程序暂行规则》(《规则》)(S/AC.26/1992/10)第 41 条收到执行秘书

提交的建议更正“A”、“C”和“C”类巴勒斯坦人“迟交的索赔”赔偿额的一份

报告  1 ，  

1.  决定，根据《规则》第 41 条，更正已核准有关政府的“A”、“C”和“D”

类裁定赔偿额  2 。更正后的赔偿总额按国家和批次分列如下：  

表  1.  第一批“A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 家 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斯里兰卡  25,092,000.00 25,089,500.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报告全文载于 S/AC.26/2004/15。  
2  按照《规则》关于保密的规定(第 30 条第 1 款和第 40 条第 5 款)，向“A”、

“C”和“C”类巴勒斯坦“迟交的索赔”每一名个人索赔人支付的更正赔偿额将不

予公布，而是单独提供给各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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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2.  第三批“A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 家 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约   旦  91,950,000.00 91,944,000.00 

表  3.  第四批“A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 家 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菲律宾  27,415,500.00 27,412,500.00 

斯里兰卡  69,779,500.00 69,769,500.00 

表  4.  第五批“A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 家 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菲律宾 17,969,500.00 17,968,000.00 

斯里兰卡 69,698,500.00 69,706,500.00 

表  5.  第六批“A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 家 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巴基斯坦 46,420,500.00 46,419,000.00 

菲律宾 60,707,000.00 60,701,000.00 

斯里兰卡 35,575,000.00 35,579,000.00 

开发计划署(也门)   695,500.00   692,500.00 

表  6.  第一批“C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家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美  国 10,522,630.00 10,532,43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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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7.  第二批“C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家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孟加拉国 12,177,423.33 12,180,531.20 

表  8.  第六批“C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家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孟加拉国 21,614,890.32 21,623,983.88 

巴基斯坦 37,474,279.63 37,480,770.98 

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95,570,695.27 95,574,732.18 

美  国 17,634,699.12 17,635,289.37 

表  9.  第七批“C”类索赔更正  

国  家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印  度 187,636,109.15 187,659,575.14 

表  10.  第一批“C”类巴勒斯坦人“迟交的索赔”更正  

提交实体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15,768,453.51 15,748,962.93 

表  11.  第二批“C”类巴勒斯坦人“迟交的索赔”更正  

提交实体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7,822,582.33 7,781,051.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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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 还决定，根据上述更正，按批次分列的更正裁定赔偿总额如下：  

表  12.  经更正的“A”类索赔建议赔偿总额  

批  次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第 一 批 189,995,000.00 189,992,500.00 

第 三 批 532,148,000.00 532,142,000.00 

第 四 批 732,858,500.00 732,845,500.00 

第 五 批 773,153,500.00 773,160,000.00 

第 六 批 317,146,000.00 317,139,500.00 

 

 

表  13.  经更正的“C”类索赔建议赔偿总额  

批  次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第 一 批 51,109,553.00 51,119,353.00 

第 二 批 432,045,220.17 432,048,328.04 

第 六 批 768,580,690.58 768,600,902.65 

第 七 批 1,935,915,131.82 1,935,938,597.81 

 

 

表  14.  经更正的“C”类巴勒斯坦人“迟交的索赔”建议赔偿总额  

批  次 先前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更正的裁定赔偿总额(美元) 

第 一 批 15,768,453.51 15,748,962.93 

第 二 批  7,822,582.33 7,781,051.70 

 

--  --  --  --  -- 


